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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刚 赵文宇

电话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1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1号

电子信箱 zqb@ringpu.com zqb@ringpu.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994,096,256.27 908,337,389.14 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8,271,133.74 139,832,575.93 2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2,502,477.59 118,805,979.05 2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759,279.75 63,888,468.85 11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43 0.3026 2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43 0.3026 2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3% 3.41% 0.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12,587,834.78 6,106,273,672.25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63,706,325.37 4,221,506,178.63 1.0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5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守军 境内自然人 35.78% 167,474,479 125,605,859 质押 48,500,000

梁武 境内自然人 5.07% 23,716,898 0 质押 9,8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价

值领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4% 12,818,998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睿毅领

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48% 11,627,892 0

高盛国际－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2.39% 11,171,009 0

鲍恩东 境内自然人 2.39% 11,165,454 0

苏雅拉达来 境内自然人 2.35% 10,977,595 0 质押 4,87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5% 6,314,430 0

周仲华 境内自然人 1.11% 5,183,305 3,887,47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中证畜

牧养殖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0% 5,140,3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军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119� � � � � � � � �证券简称：瑞普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7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3年8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维化学 股票代码 0024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艺园 冯艺园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22号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22号

电话 0533-7993828 0533-7993828

电子信箱 fengyiyuan@sdsunway.com.cn fengyiyuan@sdsunway.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30,265,260.00 1,338,856,662.84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4,837,927.28 146,267,622.46 -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0,985,462.25 141,036,658.21 -2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233,188.67 205,481,866.90 -13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70 0.2254 -21.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70 0.2254 -2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2% 5.73% -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233,116,097.64 3,345,865,973.81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0,209,549.71 2,595,157,971.37 -1.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3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人和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4

%

137,195,538 0

曲思秋 境内自然人 2.30% 14,895,000 11,171,250

孙波 境内自然人 1.40% 9,073,500 6,805,125

刘振林 境内自然人 0.86% 5,600,000 0

范西四 境内自然人 0.74% 4,782,995 0

王春江 境内自然人 0.66% 4,276,500 3,207,375

李祥玉 境内自然人 0.66% 4,251,100 0

李岱石 境内自然人 0.53% 3,413,050 0

潘东 境内自然人 0.43% 2,798,963 0

杜磊华 境内自然人 0.42% 2,728,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曲思秋、孙波为山东

人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股东；范西四、王春江、李祥玉为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

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刘振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900,0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7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00,000股；杜磊

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5,1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2,543,7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28,8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曲思秋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友化工 6004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印江 王国平

电话 0315-8511642 0315-8519078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sanyou-chem.cn zhengquanbu@sanyou-che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722,844,039.84 27,606,583,913.19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41,182,175.77 13,280,017,019.62 -1.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1,014,137,681.37 12,254,868,593.22 -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117,350.73 729,878,619.64 -7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4,177,317.58 729,385,632.36 -7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475,757.86 1,908,114,997.67 -8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5.61 减少4.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1 0.3536 -78.7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1 0.3536 -78.761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4,70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45 752,399,757 0 无 0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1 167,257,72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15 44,406,707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未知 1.04 21,450,000 0 无 0

唐山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9,958,816 0 无 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未知 0.65 13,502,821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未知 0.43 8,792,055 0 无 0

钟书原 境内自然人 0.38 7,935,452 0 无 0

钟宝申 境内自然人 0.38 7,796,709 0 无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未知 0.35 7,203,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唐山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是三友集团的股东，碱业

集团是三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悉其余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18三友01 143094 2018-07-25 2023-07-25 619,694,129.07 5.38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18三友03 155030 2018-11-19 2023-11-19 607,437,777.80 4.75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19三友01 155275 2019-03-25 2024-03-25 607,161,833.33 4.43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20三友01 163166 2020-02-24 2023-02-24 0 3.50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三友01 137825 2022-09-27 2025-09-27 918,344,012.15 3.50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3三友01 115124 2023-05-25 2026-05-25 497,739,846.73 3.6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8.13 47.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23 16.0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王春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09�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3-045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现将唐山三友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 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收入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产量

（万吨）

销量

（万吨）

销售收入

（万元）

纯碱 86.55 85.62 187,703.53

粘胶短纤维 19.31 19.24 238,254.59

烧碱 12.24 12.31 31,514.39

PVC 10.12 10.23 54,326.34

二甲基硅氧烷混合环体 1.74 1.71 25,226.90

二、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名称

2023年

第二季度

2023年

第一季度

2022年

第二季度

平均售价

（元/吨）

平均售价

（元/吨）

环比价格变动幅

度

平均售价

（元/吨）

同比价格变动

幅度

纯碱 2,192.16 2,526.54 -13.23% 2,572.61 -14.79%

粘胶短纤维 12,381.40 12,243.39 1.13% 13,240.22 -6.49%

烧碱 2,559.29 2,839.14 -9.86% 3,605.26 -29.01%

PVC 5,310.29 5,661.03 -6.20% 7,884.47 -32.65%

二甲基硅氧烷混合

环体

14,757.20 14,753.93 0.02% 22,322.95 -33.89%

三、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名称

2023年

第二季度

2023年

第一季度

2022年

第二季度

采购均价

（元/吨）

采购均价

（元/吨）

环比价格变动

幅度

采购均价

（元/吨）

同比价格变动

幅度

原盐 197.18 198.46 -0.64% 265.94 -25.86%

原煤 639.26 831.07 -23.08% 792.46 -19.33%

石灰石 83.07 76.69 8.32% 75.43 10.14%

浆粕 6,025.33 6,588.10 -8.54% 6,083.37 -0.95%

电石 3,073.09 3,555.41 -13.57% 4,090.67 -24.88%

硅块 14,718.69 17,171.66 -14.28% 19,652.78 -25.11%

甲醇 2,181.36 2,281.72 -4.40% 2,519.37 -13.42%

四、其他说明

1、以上披露的均价均为不含税价格。

2、2023年第二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3、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

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参考，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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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子公司上市的一般风险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硅业” ）至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 本次分拆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化，且仍拥有对三友硅业的控制权。

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开九届二次董事会、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

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 的议案》 及其他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

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规定，如本次分拆事项首次公告前公司股票

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分拆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分拆正式方案的批准、三友硅业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对本次分拆上市正式方案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等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或核准等。本次分拆能否通过上述批准、审核或注册

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审核或者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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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九届二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5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专人

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生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15

人，亲自出席董事15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

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友硅业”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 ），本次分拆发行上市方案初步拟定如下：

（一）上市地点：深交所创业板。

（二）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股票面值：1.00元人民币。

（四）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等监管机关相关资格要求的询价对象以及已在深交所

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禁止者除外）。

（五）发行上市时间：三友硅业将在深交所批准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发行，具体发行日期由三友硅业股东

大会授权三友硅业董事会待深交所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后予以确定。

（六）发行方式：采用网下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者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七）发行规模：根据有关监管机构的要求、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发行前股本数量、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量等，与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八）定价方式：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或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股票发行价格。 三友硅业和主承销商可以通过

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或者在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后，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九）与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本次发行涉及的战略配售、募集资金用途、承销方式、超额配售选择权（如适用）等事项，三友硅业将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方案的实施情况、市场条件、政策调整及监管机构的意见等作进一步确认和调整。

鉴于上述发行方案为初步方案，本次分拆上市尚须经深交所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为推动三友硅业上市相关工

作的顺利进行，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或调整三友硅业上市的发行方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

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分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全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三友硅业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求。具

体分析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

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预案》中“本次分拆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章节。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

益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认为本次分拆不会影响公司对三友硅业的控股地位，本次分拆完成后，三友硅业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三友硅业将直接

对接资本市场，可利用新的上市平台加大主营业务的进一步投入，公司和三友硅业将各自聚焦主营业务，实现做大做强，有利于提升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分拆后，公司能够

继续保持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根据《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董事会认为三友硅业作为独立法人，具有健全、独立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各

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有规范、独立的运行制度，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上市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同意票15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分拆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公司就本次分拆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上市背景、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认为本次分拆是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深化有机硅行业布局、落实公司“三转” 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三友硅业

的业务框架，实现对有机硅业务板块的重新估值，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及三友硅业的整体市场价值；有利于三友硅业直接与资本市场对

接，拓宽融资渠道；有利于优化三友硅业治理结构，增强其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长远发展，实现公司股东长

期价值最大化。 本次分拆具备商业合理性、必要性，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相关要求，具备可行性。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为保证本次分拆有关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分拆相关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

（一）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代表公司全权行使在三友硅业的股东权利，作出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作出的与三友硅业本次

分拆的各项事宜相关的决议（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事项除外）。

（二）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对有关本次分拆的各项事宜及相关方案进行调整、变更。

（三）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如涉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提交相关

申请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提交分拆上市申请，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证券监管机构沟通分拆上市申

请的相关事宜，并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对本次分拆的各项事宜进行调整、变更等。

（四）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决定与本次分拆的各项事宜相关的其他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聘请相关中介机构，签署、递

交、接收必要的协议和法律文件，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等。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二十四个月，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暂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鉴于本次分拆所涉及的具体工作尚在准备阶段，具体申报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为最大程度保证相关事项的确定性及本次分拆工作

的顺利进行，董事会同意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暂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本次分拆所涉及的工作后续计划、时间安排等进一步明

确后，同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就本次分拆相关事项进行审议，披露相关信息，适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09� �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 � � � � �公告编号：临2023-047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九届二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5日向全体监事以电子邮件、专人

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金柱先生主持，应出席

监事7人，亲自出席监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

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

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

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分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分拆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三友硅业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求。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

益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分拆不会影响公司对三友硅业的控股地位，本次分拆完成后，三友硅业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三友硅业将直接

对接资本市场，可利用新的上市平台加大主营业务的进一步投入，公司和三友硅业将各自聚焦主营业务，实现做大做强，有利于提升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分拆后公司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所属子公司唐山三友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监事会认为三友硅业作为独立法人，具有健全、独立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各组织机构的人员及职责明确，并具有规范、独立的运行制

度，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上市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分拆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公司就本次分拆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上市背景、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暂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 ）网站http://www.hkexnews.hk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或本公司网站http://www.sz-expressway.com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按照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 ）附录

十六的规定须载列于半年度业绩初步公告的所有资料，已收录在本公司刊登于联交所网站的2023半年度报告摘要中。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文亮 公务原因 李晓艳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建议不派发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6个月的中期股息（2022年中期：无），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6�除另有说明外，本报告中有关本公司经营、投资及管理道路/项目以及所投资企业的简称，以及相关公司简称，与本公司2023年

半年度报告所定义的具有相同含义。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高速 60054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深圳高速 00548

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G20深高1 175271

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G21深高1 175979

债券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SZEXPB2607 40752

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21深高01 188451

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深高01 1853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桂萍 龚欣、肖蔚

电话 (86)755-86698069 (86)755-86698065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层

电子信箱 ir@sz-expressway.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8,161,615,739.87 69,204,698,015.50 69,201,468,263.76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822,028,588.00 21,348,467,566.83 21,346,287,718.08 -2.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124,879,965.28 4,094,093,645.65 4,094,093,645.65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9,275,101.01 848,711,632.68 848,549,138.56 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4,593,226.35 759,088,121.17 758,925,627.05 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3,351,786.08 1,592,514,611.01 1,592,514,611.01 1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5 3.89 3.89

增加0.96个百分

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84 0.347 0.347 10.66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84 0.347 0.347 10.66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1．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

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对于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

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本集团按照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计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

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2020年，本公司发行了40亿元永续债并计入其他权益工具，公司按相关规定在计算各年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时扣除了永续债的影响。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至本报告期末，根据本公司境内及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所提供的股东名册，本公司股东总数为17,090户。 其中，A股股东为16,

846户，H股股东为244户。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09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HKSCC�NOMINEES�LIMITED注 境外法人 33.47 729,821,375 - 未知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3 654,780,000 - 无 0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7 411,459,887 - 无 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 91,092,743 - 无 0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4 61,948,790 -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34,377,053 - 未知

AU�SIU�KWOK 境外自然人 0.50 11,000,000 -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50 10,799,907 - 未知

张萍英 境内自然人 0.35 7,738,565 -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红

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7,299,300 -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通产公司和深广惠公司为同受深圳国际控制的关联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以外， 上表中国有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上述国有股东与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

券（第一期）

G20深高1 175271.SH 2020-10-20 2025-10-22 8 3.65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

券(第一期)

G21深高1 175979.SH 2021-04-15 2026-04-19 12 3.49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1深高01 188451.SH 2021-07-23 2026-07-27 10 3.35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2深高01 185300.SH 2022-01-18 2029-01-20 15 3.18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3深圳高速

MTN001

102381220 2023-05-22 2026-05-24 10 2.89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

23深圳高速

SCP002

012380959 2023-03-13 2023-09-10 10 2.20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

23深圳高速

SCP001

012380628 2023-02-21 2023-08-21 10 2.16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8深圳高速

MTN002

101800882 2018-08-13 2023-08-15 8 4.49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第三期超短期

融资券

23深圳高速

SCP003

012382959 2023-08-10 2024-05-06 15 2.2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0.78 60.4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02 4.90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拟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超过35名 （含35名） 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654,231,097股 （含本数）A股股票 （“本次发

行” ），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人民币65.00亿元（含本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外环

项目的投资建设及偿还有息负债等用途。 2023年7月14日，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的方案及相关事项，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尚需

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及/或类别股东会议及深圳国际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得到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

次发行能否通过审议、获得批复和注册，以及通过审议、获得批复和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相关内容，以及本公司日期为2023年7月14日的相关公告和2023年8月24日的通函。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3-057

债券代码：175271 �债券简称：G20深高1

债券代码：175979� 债券简称：G21深高1

债券代码：188451�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债券简称：22深高0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本公司” 、“本集团” 、“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25

日（星期五）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深圳市举行。

（二）会议通知及补充会议通知发送方式：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日期：2023年8月11日及2023年8月18日；会议材料发送方式：电子

邮件、专人送达，日期：2023年8月17日及2023年8月21日。

（三）会议应到董事10人，出席及委托出席董事10人，其中董事廖湘文、王增金、戴敬明、李晓艳、吕大伟和独立董事白华、李飞龙、

缪军及徐华翔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文亮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委托董事李晓艳代为出席并表决。

（四）全体监事及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执行董事兼总裁廖湘文主持，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集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要求，对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进行

清查和分析，根据评估和测试分析结果，于2023年中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人民币0.57亿元，其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人民币0.41亿

元、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约人民币0.16亿元。 将分别减少本集团2023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0.34亿元和减少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人民币0.34亿元，总体上不会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本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更准确地反映本集团的资产状

况及经营成果，使本集团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具有

合理性。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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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未经审计路费收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 ）谨此公告本集团2023年7月的路费收入（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控股

比例

收入合并

比例

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总计 日均

广东省－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100% 100% 14,706 474

机荷东段 100% 100% 62,553 2,018

机荷西段 100% 100% 50,180 1,619

沿江项目 100% 100% 57,492 1,855

外环项目 100% 100% 112,681 3,635

龙大高速 89.93% 100% 14,659 473

水官高速 50% 100% 58,962 1,902

水官延长段 40% — 7,320 236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76.37% 100% 64,520 2,081

广深高速 45% — 267,209 8,620

西线高速 50% — 125,979 4,064

阳茂高速 25% — 69,107 2,229

广州西二环 25% — 47,013 1,517

中国其他省份：

益常项目 100% 100% 40,572 1,309

长沙环路 51% 100% 23,653 763

南京三桥 35% — 47,896 1,545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sz-expressway.com的“收费公路” 和“营运数据” 栏目，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

况及历史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由于完成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

行一定的程序，以及在联网收费的环境下部分路段的路费收入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以预估方式记录，因此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

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此外，本公司在披露当月预估数据时还会就上月预估数和上月实际结算数的差异进行调整，导致个别数据可能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常。 因此，本公告之路费收入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请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3-060

债券代码：175271� 债券简称：G20深高1

债券代码：175979� 债券简称：G21深高1

债券代码：188451�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债券简称：22深高0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蓝德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德公司” ），为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间接持股

92.29%的控股子公司。

●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蓝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蓝昇” ），为蓝德公司持股84.57%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蓝德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四川蓝昇一份人民币12,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

下的债务承担84.57%的连带保证责任。 除本次担保外，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四川蓝昇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0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3年8月25日，四川蓝昇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中国银行” ）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合同” ），中国

银行同意向四川蓝昇提供人民币12,0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自贡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自贡项目” ）建设及资金置换，借款期

限168个月。 2023年8月25日，蓝德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保证合同” ），蓝德公司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及相关费用等提供84.57%的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 ），持四川蓝昇15.43%股权的自贡市澍昇废弃物回收有限公司

（“澍昇公司” ）未提供担保。 保证期间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2023年7月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非全资子公司四川蓝昇、滁州蓝德提供担保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蓝德公司分别为其两家控股子公司四川蓝昇、滁州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滁州蓝德”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7,

900万元的银行借款按控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3年7月31日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四川蓝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11MA62YL8M39；成立时间：2019年6月25日；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王井镇新兴街34号；法定代表人：李学强；注册资本：人民币4,503.9万元；主营业务：餐厨垃圾及废

弃油脂收集、运输、处理；工业油脂加工、生产、销售；沼气发电等。 被担保人四川蓝昇为蓝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蓝德公司持有四川蓝昇

84.57%股权，其余15.43%股权由澍昇公司持有。

四川蓝昇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88.91 18,807.87

负债总额 12,539.43 12,447.93

资产净额 5,949.48 6,359.93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1月-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61.31 1,997.36

净利润 1,445.58 410.4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借款合同，中国银行向四川蓝昇提供人民币12,000万元、期限168个月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自贡项目建设及资金置换；蓝德

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借款合同项下四川蓝昇应付中国银行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相关费用等提供84.57%的连带责任保

证，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保证期间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基于四川蓝昇的上述融资安排，四川蓝昇还将自贡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下全部收益权所形成的应收账款押予中国银行，为四川蓝昇

于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截至本公告之日，有关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尚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人四川蓝昇是担保人蓝德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主要用于自贡项目建设及资金置换，属于四川蓝昇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蓝德公司为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为其子公司争取更好的融资条件，进而降低其子公司的融资成本。 被

担保人为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总体风险可控；经初步测算，四川蓝昇经营现金流可以为其贷款的还本付息提供合理保障。 本次担保有

利于在本集团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综合财务成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按自贡项目合资经营协议的约定， 项目建设及运营期所需资金由蓝德公司负责筹集。 经协商， 蓝德公司只需按其持股比例承担

84.57%的担保责任，持股15.43%的另一方股东澍昇公司未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于2023年7月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非全资子公司四川蓝昇、滁州蓝德提供担保的

议案》，董事会一致同意蓝德公司分别为其两家控股子公司四川蓝昇、滁州蓝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7,900万元的银行借款按控股比例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3年7月31日的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22,

268.76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84%。

2、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获批准可提供的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22,268.76

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15%。

3、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4、除本次担保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15,522.25万元，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4.15%，上述担保中无逾期担保。

5、根据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年会批准的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董事可根据实际需要批准对多家全资及非全资控股

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5亿元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的执行董事有权但尚未批准使用的担保总额为人

民币约86.31亿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的执行董事将根据本集团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审慎行使股东大会授予的权力，切实控制对

外担保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注：本集团部分融资的币种为港币，本公告对上述担保总额进行汇总统计时，港币与人民币之间按港币1.00元兑人民币0.91841元

的汇率换算，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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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星期五）上午以现场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深圳举行。

(二)�会议通知及相应的会议材料分别于8月17日、8月21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送。

(三)�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继童主持，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审查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1、审查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本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截至2023年6月30日包括

应收款项及存货的资产项目合计计提人民币0.57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符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公允客观地反映本公司的资产

状况及盈利情况，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未发现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有关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程

序合法有效。 监事会审查通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2、审查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半年报” ，包括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查，监事会未发现半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本公司《公司章程》或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未发现半年

报的内容和格式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的情形，其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本公司报告期的主要

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未发现半年报所载资料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5日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维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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